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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倩

春暖花开，又到了健身锻炼的好
时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专
业机构进行健身。但是，因为健身房
经营不善而改址甚至“跑路”，或者指
定私教离职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近日，津南区人民法院法官以案释法，
提示广大健身爱好者，健身的同时要
增强维权意识。

在一起案例中，杨某与某健身房
签订《瑜伽入会协议书》，购买了30节
团课和20节精品小班课程，并向健身
房支付课时费2850元。签订合同后，
杨某陆续前往健身房上了5节课，后
发现健身房擅自变更经营场所，也没
有事先通知杨某。新地址较之前离杨
某家更远，给杨某健身带来不便。杨
某要求健身房退款，但没有协商成
功。后来健身房新址也人去楼空，杨
某向法院起诉维权。

法院认为，杨某与健身房签订了
服务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合
同义务，杨某按照约定支付了课时费，
健身房理应提供瑜伽课程服务。现健
身房变更了经营地，给杨某履行合同
带来不便，后来又失去联系，存在明显
违约。现杨某想要健身的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所以杨某主张解除与健身房
签订的《瑜伽入会协议书》以及退还合
同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
持。因杨某已经上了5节课，应当予
以扣除，故法院判决健身房退还杨某
课时费2565元。

法官提醒，消费者与健身公司签
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公司的资质与实
力，应当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健身公司，
签订规范的服务合同，并谨慎采用预
付款形式支付课时费，在发现健身公
司无法正常提供服务时，应及时与其
沟通解决，如果无法解决，要果断拿起
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在另一起案例中，经教练赵某某
介绍，郭某某与某健身公司签订《私教
课程购买合约》，购买36课时，总金额
9188元，合约载明了起始及终止日
期。郭某某支付了课时费。后教练赵
某某从该培训机构离职，被告健身公
司与赵某某签订《消课合约》一份，载
明：乙方离职后需继续为甲方会员郭
某某上完剩余私教课程。后因教练赵
某某由全职教练变为兼职教练，且该
健身公司未提供其他解决措施，导致
郭某某无法按照正常时间完成相应培
训课程。剩余课程价值4594元。

法院认为，郭某某与健身公司签订

书面协议，构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
应依约履行。赵某某将郭某某介绍到
该健身公司且作为郭某某的私人教练，
双方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虽赵某
某与健身公司另行签订《消课合约》，但
健身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向
郭某某披露过相关情况。赵某某离职
后，郭某某无法按照正常时间完成相应
培训课程。且郭某某无该健身公司的
直接约课渠道，均通过赵某某联系约
课，在教练赵某某无法按时为郭某某提
供培训服务时，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接
受培训，该健身公司亦未向郭某某提供
如更换教练等其他选择，履行合同过程
中具有重大瑕疵。基于此，虽郭某某主
张退还课程费已过合同履行有效期限，
但并非郭某某原因造成，而系该健身
公司履行合同瑕疵造成，故法院判决
被告公司退还原告郭某某4594元。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与健身公司
签订私教服务合同时务必谨慎。健身
服务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重在健身环节的体
验和效果，强调双方的信任基础，相比
于其他服务合同，私教课具有较强的
人身依附性，如出现指定教练离职或
不能继续提供课程的其他情况，导致
课程无法按期履行完毕，要及时维权。

津南法院发布关于健身房纠纷典型案例

“热辣滚烫”健身忙 维权意识要增强

昨天，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五

支队开展了以“增强安全意识 守护

美好未来”为主题的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活动。在活动中，五支队的警官

为老师和孩子们介绍了国家安全对

每位公民的重要意义，宣传了国家安

全的相关知识，介绍了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的由来，号召大家学习国家安

全知识，用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

在宣讲活动中，警官还为孩子们进行

了队列表演。
本报记者 曹彤摄

本报讯（记者张家民）4月12日下午，
“我和新时代国家安全”主题情景讲述会在
天津大礼堂举办。市委政法委、市委国安
办、市防线办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党员
干部代表约400人参加。

讲述会上，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讲述人，
用深情的语言讲述了我市在维护国家各个
领域安全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和发生的感人
事迹，全景展现了津门国安铁军浩然正气、
蓬勃朝气、斗争锐气，令在场观众深受感
动。青年歌唱家王芳、张凯合唱的国家安全
原创歌曲《安》，中国民航大学学生合唱的
《山河已无恙》，市公安局干警表演的小品
《百变神探》，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国家安全
的不同侧面，著名影视演员张国强讲述的《共
和国最年轻的土地》把整场活动推向高潮。

讲述会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纷纷表示，在
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通过
这种讲述形式了解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积累的
宝贵经验，令人深受鼓舞，我们一定要以更高
昂的斗志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我市举办“我和新时代国家
安全”主题情景讲述会

捍卫国家安全
忘我拼搏奉献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 通讯员李嘉璐）4
月12日至15日，全市50余所高校举办“总体
国家安全观”系列活动，主会场设在天津理
工大学。本次活动由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市公安局内保总队联合市教育安全研究
中心、市高等学校安全管理协会、天津理工
大学党委安全工作部（保卫处）共同举办。

4月12日上午，在天津理工大学朝阳广
场举办“安全教育嘉年华”活动，对现场学
生、教师、群众等人员进行了反诈宣传，结
合当下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回答
了现场人员提出的问题，并开展了“国家安
全知识竞答”“消防沉浸式主题活动”“禁毒
科普”等相关活动，发放1200余份宣传品。

通过本次国家安全观校园宣传日活动，
师生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得到了显著提升。
此次活动开创了多部门联手，群众参与，上下
齐心推进国家安全工作发展的新模式。

多部门联手共筑
“总体国家安全观”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 通讯员李新）“同
学们，知道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是哪天吗，
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能做什么？”为加强轨道
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学生乘坐轨道交通时
自我保护能力，昨天，市公安公交分局天津
站治安派出所联合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走进金狮桥地铁站，开展“守护国家安全，
‘童’筑安全防线”主题宣传活动。

“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社
会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捍卫国家安全
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也离不开小朋友们
的主动参与。”活动中，宣讲民警结合实际，围
绕交通安全，通过竞猜抢答方式和学生们展
开互动，详细讲解了站内突发事件的应对方
法，展示了警用器械使用情境和方法。看着
众多警用器械，学生们的眼中充满了好奇，惊
叹连连，兴奋不已，争相提问，一问一答间夹
杂着孩童的欢声笑语，通过这种形式帮助学
生们加深记忆，鼓励他们学会自我保护。

守护国家安全
“童”筑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近日，滨海
新区一位大娘在家中洗澡时，被反锁
在卫生间内。大娘情急之下爬上窗台
拽着护栏向外“隔空呼救”，滨海新区
公安局交管支队河东大队值班交警听
到后，帮助大娘化险为夷。
“救命啊……”4月11日14时许，河

东大队交警李青在值班室内工作时，突

然听到窗户外隐约有呼救声，她循着声
音仔细寻找后发现，呼救声来自对面居
民楼的一处窗台。当时，一位大娘正颤
颤巍巍地站在窗台上，情绪激动地大声
呼喊，场面看去十分危险。
“您千万别着急，一定注意安全，

我们马上帮您！”李青连忙向仍在呼救
的大娘大声回应，并和同事一起冲到

楼下，李青劝说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先退回到窗户内。

原来，这位大娘当日中午在卫生间
内洗澡后，发现卫生间的门锁怎么也拧不
动了。家里当时只有年幼的外孙在睡
觉。孩子醒来后发现家中“无人”，害怕地
一直哭。情急之下，大娘站到窗外，抓着
护栏喊救命。大娘希望交警帮她给家里
人打个电话，赶紧回家来安抚孩子，再想
办法把厕所门打开。李青按照大娘提供
的电话联系到其女婿。约十分钟之后，大
娘的女婿赶回家中，“交警同志，我这门已
经打开了，太感谢了！”大娘透过窗户向李
青连连挥手致谢，李青也终于放下心来。

大娘被反锁“隔空呼救”
交警火速相助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我以为车
只要不报废就能一直开……”一名专
职驾驶人驾驶报废车上路，结果丢了
饭碗。

4月11日14时30分，小海地大队交
警在大沽南路沿线巡查时，发现一辆外
地牌照的灰色小客车双排停靠在路边，
交警正准备联系车主，驾驶人辛某从附
近门店中走出，欲驾车离开。交警上前
核查发现灰色小客车已达到报废标准，
同时车辆登记车主为某二手车公司。
辛某表示，这辆二手车买来后，他一直
没有过户，平时放在自家楼下当仓库
用，自家车辆限号时有外出需求，就驾
驶这辆车出门“接个短”，“我以为车只要
不办理报废手续，就能一直开……”

因“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上
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辛某被依法
罚款18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同
时，其车辆被依法收缴并做强制报废处
理。由于辛某是一名专职驾驶人，驾驶
证被吊销，意味着辛某的工作也丢了。

驾报废车上路
这回饭碗丢了

增强安全意识 守护美好未来


